
关于印发《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认定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予以印

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松科委规〔2020〕2 号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建设 G60 上海松江科

创走廊的意见》的总体部署和区政府《关于加快 G60 上海松江科

创走廊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的工作要求，

为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促进我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推动

“松江制造”迈向“松江创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产业创新集群（以下简称“集群”）是指产业链相

关联企业、研发和服务机构在特定区域集聚，通过分工合作和协

同创新，形成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第三条 集群认定一般以产业园区、经济小区等管理机构和

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通过政府组织引导、集群科学规划和产业

链协同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提升

创新竞争力。

第四条 集群认定工作遵循政府推动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科

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重点培育与试点带动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认定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申请集群试点，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产业市场前景广阔、特色优势突出，具备一定的经济

规模、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二）产业园区、经济小区申请集群试点，必须对产业的发



展有愿景，对集群试点建设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的规划。

（三）科技领军企业申请集群试点，必须具有一定的行业话

语权和影响力，对所在地产业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对集群

试点建设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的规划,对集群内企业

必须发挥服务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第六条 认定工作程序

（一） 申报主体按照年度申报通知要求编制申请文件，经

所在地政府批准，向区科委提出申请。

（二） 区科委按照《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评价指标体

系》（附件）组织专家考核和评审。通过评审的，认定为松江区

产业创新集群试点。集群试点期一般为两年，支持额度不超过项

目投入经费的 30%，且不超过 200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上述补

贴按照认定后 50%、验收后 50%的比例划拨。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区科委负责产业创新集群试点的申报受理、组织认

定和指导监督。

第八条 产业园区、经济小区或科技领军企业负责集群试点

建设总体方案的编制和集群试点建设的日常管理及服务。

第九条 试点期满，区科委根据建设目标并参考吸引带动产

业链发展所产生的地方贡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划拨剩余扶

持资金，确认为产业创新集群，并加强组织推广；验收不合格的，

不予划拨剩余扶持资金，并终止试点工作。因特殊原因确需延长



试点期的，提前三个月向区科委提出书面申请，区科委将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不超过一年的延长时间。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区科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

《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松科委〔2017〕

45 号）同时废止。

附件：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评价指标体系



附件

松江区产业创新集群试点评价指标体系

（单位：家、万元、% 、人、项）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创新

环境

（20分）

工作

措施

01.制定创新集群建设工作计划 5

02.建立创新集群建设工作机构 5

创新

氛围

03.集群产业链和外部资源协同机制 5

04.创新创业文化 5

创新

能力

（60分）

产业

基础

05.产业市场前景 5

06.产业特色优势 5

集群

规模

07.企业总数 5

08.经济总量 5

研发

能力

09.集群企业科技人员占比 5

10.集群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 5

11.授权发明专利数和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

数
10

创新

能力

12.高新技术企业占企业总数比 10

13.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数 5

14.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数 5

服务

体系

（20分）

技术

服务

15.研发和服务机构数 5

16.合作的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总数 5

金融

服务

17.合作的投融资机构总数 5

18.获得各类创业投资的企业数 5



松江区科委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30 日印发


